
 

 

-章程- 

 

一) 

精神及目標 

 為鼓勵青年學生、教師及創意人士致力研究與深入探求澳門特別行政區發展

路向，澳門國際研究所決定把其設立於二零零一年的「青年研究者獎」擴大範疇，

其中包括應用科學；文化、文物和身份定位；經濟及管理學和澳門歷史等方面的

研究。 

 

擴大參選範圍原因不僅是為了切合特區社會、經濟及教育發展趨勢與需要，

同時亦為了鼓勵新一代更大地參與教育增長發展時刻及各方面湧現的機會，共同

建設未來。 

二) 

範疇 
 

二零一七年的研究範疇包括  

✓ 經濟及管理學； 

✓ 澳門遺產、旅遊、身份認同。 

三) 

參選手續 

 參選人請將作品連同下列文件於二零一七年九月三十日下午六時前，將參選的研

究報告／論文以Ａ４大小打印出來，連同下列要求的相關文件一併交到澳門國際

研究所總部（地址：新口岸柏林街 204 號星海豪庭二樓） 

✓ 參選報名表格；  

✓ 身份證明文件副本及相關學歷證明副本； 

✓ 履歷表； 

✓ 一份英文作品簡介及釋義（參選作品可選擇使用中文、葡文或英文）； 

✓ 參選人聲明書一份，聲明得獎作品之使用版權為澳門國際研究所擁有，為期

兩年，自宣佈獲獎當日起計算。 

 

四) 

參選資格 

 一) 所有高等院校學生、教師、研究生或畢業生皆可參選青年研究者獎（須滿

足下列條件）： 

I. 於澳門地區就讀高等院校 

II. 或正在外地就讀各高等院校的澳門居民 

所有參加者的年齡須未滿三十歲。（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為準，即在該日子前年

齡未超過三十歲）  

二) 參選者可以個人身份、研究組或専案組名義參加。 



 

 

五) 

評審團 

 一. 參選作品由澳門國際研究所理事會於該年十月十五日前，委任有關項目之専

業人士所組成的評審團作出評選。 

二. 評審團有權不頒發相關獎項。 

三. 評審團之決定為最終決定，參選者不得異議或上訴。 

 

六) 

奬勵 

 
每一領域範疇所頒發之青年研究者獎，包括證書一張及現金澳門幣弍萬伍仟圓正

(MOP 25,000.00)。 

七) 

最後規定 

 一. 頒獎結果將於有關年度十二月下旬公佈。 

二. 自公佈得獎結果當日起，澳門國際研究所有權保留宣傳、編輯、刊載、出

版及發行優勝作品的權利，為期兩年。 

三. 參選者需表明完全接受本章程之條款規定。 

 

查詢 

澳門國際研究所 

澳門 新口岸 柏林街 二百零四號 星海豪庭 二樓 

電話：(853) 2875 1727 / (853) 2875 1767                     

傳真：(853) 2875 1797 

電子郵箱：iim@iimacau.org.mo                   

網站：www.iimacau.org.mo 

Facebook: @iimacau.org.mo 

http://www.iimacau.org.mo/

